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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县高家村镇人民政府文件
兴高政发〔2022〕6 号

★

兴县高家村镇人民政府关于护林员优化
组合的通知

各村委，各站所：

根据兴林发[2022]19 号文件精神，为加强我镇护林员队伍建

设管理，充分发挥护林员在生态保护，维护生态安全，巩固生态

脱贫攻坚成果，实施乡村振兴中的作用，特对我镇护林员进行优

化组合。

一、根据文件精神，新聘护林员初选条件:

(1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责任心强。

(2）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野外巡护工作，提供健康证明。

(3）男性，年龄为 18-65 周岁。

(4）常年在村，能够在当地长期稳定从事管护工作。

(5）护林员要求全部列入脱贫人口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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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报。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前交镇政府以下资料

1、护林员申请书；

2、村委核实、推荐意见；

3、申报护林员的身份证复印件、电话号码；

4、一寸红底照片两张；

5、护林员家庭情况说明：家庭人口，耕地面积，林地面积，家

庭年人均纯收入；

6、村委会议记录复印件、公示照片。

三、审核。镇政府组织对申报材料、个人条件等方面进行审核并

将核定结果反馈村民委员会。

四、护林员的聘用

（1）公示期满，经县林业局审定同意后，由县林业局与护林员

签订管护劳务协议。护林员的聘期为一年，年终经考核合格且公

示无异议的，可以续聘。

(2）护林员应当接受岗前培训，未接受培训的不允许上岗。

五、护林员的解聘

护林员实行相对稳定的动态管理。由于以下原因不能履行

管护责任的，应当按照管护劳务协议予以解聘。

(1）主动要求退出。

(2）身体条件不能胜任管护工作。

(3）违反管护协议、考核不合格。

(4）易地搬迁远离管护区，或者因外出务工、治病等原因，本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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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履行管护责任。

(5）其他原因无法正当履行管护责任。

六、护林员监督考核工作

护林员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。由林业局组织各乡镇按《护林

员考核管理办法》对各村护林员工作进行考核，每季度考核一次，

考核结果由乡镇人民政府确定后，报县林业局作为管护费兑现依

据。

附：1.兴县林业局护林员考核管理办法

2.高家村镇护林员优化组合人员分配初步人员表

高家村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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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县林业局护林员考核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实现山有人管、林有人护、火有人防、责有人担的总

体要求，更好的落实护林员的主体责任，保障我县森林

资源安全，确保护林员履职到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与护林员的劳务费挂钩，每季度对护林员进行全

面考核，凡考核合格的，一次性拨付劳务费，并作为继

续聘用的主要依据，考核不合格的，解除聘用合同。

第三条 本办法考核项目分为八个方面（100 分）。

（一）政策宣传成效（10 分）：在管护责任区域，随机调查访

问群众，群众了解和熟悉森林保护有关政策和管护制度的得 10

分；群众一般知道和基本了解的得 6 分；不了解政策但能遵守管

护规定的得 4 分；根本不知道森林保护有关政策和管护规定的不

得分。

(ニ）巡山情况（30 分）：护林员每月巡山 28 天并准确记录林况，

发现情况采取措施及时，避免森林遭受破坏的得

20 分，每少巡山一天扣 1 分。

（三）盗砍滥伐、侵占用林地情况（10 分）：护林员在考核期

内，未发生盗砍滥伐、侵占用林地现象的得 10 分；每发生一次

扣 5 分；盗砍滥伐树木株数超过 50 株或蓄积量超过 2 立方米不

得分。

第五条 考核不称职的除扣发 30％的工资外，应予以辞退，以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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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聘用。

第六条 护林员管护成绩突出，总分达到 95 分以上的，由县林业

局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七条 本考核管理办法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。

第八条 本考核管理办法由县林业局防火股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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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家村镇护林员优化组合人员分配初步人员表

村委 推荐总数 自然村 推荐数

冯家庄 5

冯家庄 3

吕家湾 1

石阴 1

苏家塔 3
苏家塔 2

西吉 1

黑峪口 3
黑峪口 1

唐家吉 2

花园沟 5

花园沟 2

宋家山 1

东峁 1

沙焉 1

高家沟 1 1

任家湾 1 1

张家湾 1 1

巡检司 3
巡检司 2

王家塔 1

高家村 4 4

寨滩 2
寨滩 1

中庄 1

赵家川口 2 2

碧村 1 1

北西洼 2
北西洼 1

桑娥 1

岭西 2 2

西坪 2 2

合计 37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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